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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完成部分

廠商報請估驗並提送估驗資料

監造單位審查估驗資料，
估驗數量及查核品質是否符合
規定或查核估驗項目是否按契

約圖說施工
(製作工程現場估驗紀錄)

估驗審查是否合格

限期請廠商改正
缺失報請複審

提送估驗資料及估驗紀錄
予主辦機關審查

估驗審查是否合格

主(會)計單位審核無誤，並
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

定後，撥付工程款

提送估驗資料請詳：
1) 本局工程估驗檢附

文件檢核表
2) 本局工程估驗免附

文件檢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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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事先業由專任工程人
員查核完竣（專任工程
人員證明按圖施工）並
簽名或蓋章，則估驗紀
錄可由工地主任或專責
人員負責，無須由專任
工程人員簽名或蓋章。


